土木工程学院教职工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工会委员会委员、工会女教职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产生办法

根据《中国工会章程》（2023年10月12日通过）、《工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总工发〔2016〕27号）、《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工作条例》（总工发[2019]11号）、《中山大学二级教职工代表大会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实施办法》（中大党发[2019]17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院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委员人数
[bookmark: _Hlk103261331][bookmark: _Hlk103262173]学院第二届教职工大会常务委员会设委员7人，第三届工会委员会设委员7人，工会女教职工委员会设委员3人。考虑学院工作实际，经研究决定，工会委员会委员同时担任教职工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bookmark: _Hlk103265839]学院第二届教职工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兼第三届工会委员会委员（以下简称“委员会委员”）实行差额选举，由各工会小组提名推荐候选人，在此基础上汇总提名名单，由会议筹备工作领导小组讨论确定委员候选人8人。工会女教职工委员会委员（以下简称“女工委委员”）由会议筹备工作领导小组等额提名。
二、委员条件
委员会委员和女工委委员从具备工会会员资格的在职在岗教职工中产生，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拥护党的基本路线，遵纪守法，具有大局观念、创新意识、奉献精神和踏实作风；
（二）熟悉教职工大会、工会工作有关业务知识，有较高政策水平和组织能力，积极支持和参与学院建设发展各项工作，有较强民主决策、管理、监督能力；
（三）具有良好职业道德，胜任本职工作，履职时间有保证；
（四）作风正派，坚持原则，廉洁奉公，顾全大局，维护团结；
（五）密切联系群众，热忱为教职工服务，在教职工中有较高威信。
三、组成原则
[bookmark: _Hlk103264278]委员会委员和女工委委员任期5年，其成员组成，除考虑候选人个人条件外，还应综合考虑整个委员会结构合理、利于工作。
（一）委员会委员应能够比较全面代表全院各学科方向（团队）、各部门、各工会小组成员利益，为全院教职工、会员服务。
[bookmark: _Hlk103263967]（二）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应有一定比例的女性和青年人选。
（三）女工委委员从全院女教职工中推选候选人。原则上女工委主任应是工会委员会女性委员。
四、推荐产生程序
[bookmark: _Hlk103265716]（一）各工会小组组织召开全体会员会议，在充分酝酿的基础上提出“委员会委员候选人提名名单”（以下简称“提名名单”），人数不多于8名。
[bookmark: _Hlk103265307]（二）由会议筹备工作组收集各工会小组的提名名单，向会议筹备工作领导小组报告。
（三）会议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及现任工会委员会根据提名名单，提出委员会委员建议人选，公示不少于5个工作日。
（四）公示无异议后，经学院党委、校工会审查同意，确定为候选人。
五、其他
本办法经“第二届教职工大会暨第三届工会会员大会第一次会议筹备工作领导小组”表决通过后实施。
如果遇到本办法没有规定的问题，由筹备工作领导小组讨论决定。

